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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生收费（退费）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健全收费管理机制，保障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学生收费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等教育是受教育者自主求学、自主择业的非义务性教育，按规定缴纳学费及相关费用，是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的义务。各类学生应加强对缴纳学费的认识，积极主动地缴纳学费。
第三条 学校对学生的收费项目包括：学费、住宿费、各项代收费用。学费、住宿费按学年收取，采取“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则。
第四条 收费坚持合法、合规、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在校全日制大专生、五年一贯制学生。

第二章 收费管理
第六条 学校收费管理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体制。
第七条 财务处是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收费项目的立项、收费标准的报批、收费时间的安排、收费工作的组织、收费数据信息的提供与传送和收费、退费的管理工作。
第八条 在开学报到期间，财务处及时将缴费明细分发各有关部门，各部门据此对缴清学费等费用的学生予以注册；学费、住宿费等票据由财务处集中打印和开具，由学生本人领取和保存。学生应妥善保管，丢失不补。
第九条 学校财务处、学生处、教务处、各分院是学生收费管理工作的重要实施部门，对学生催缴学费、住宿费管理负有直接责任，各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学生学费、住宿费及时足额上缴学校。
第十条 学生因休学、留级、降级、转学、转专业等而发生学籍变动的，按变动后学籍所在年级及专业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对于校外转入学生，第一学期转入的，当年学费按转入所在年级及专业的学费标准全额收取，第二学期转入的，当年学费按50%收取。住宿费按实际所住宿舍的收费标准收取。

第三章 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财务处收取各项费用时须严格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

第四章 退费和减免管理
第十二条 学生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后，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的，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每学年按10个月计算）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入学不足一周发生退学的学生，扣除第一月产生费用的四分之一计算退费；新生入学超过一周则按照月计算方式退费。五年一贯制学生前三年根据国家及省政府资助政策要求享有的免学费政策，在五年制一贯制学生入学时即免，但该政策生效时间以四川省资助中心核定名单日期为准。
第十三条 退费应由学生完成相关手续后，经有关学院、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凭缴费收据以及有关证明材料等到财务处办理退费手续。
第十四条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学费的，学生本人须提供书面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提出缓缴学费的书面申请，于每学年开学后两周内经所在分院领导审查，提出初步意见，报学校主管财务领导批准，到财务处备案。缓缴期限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对于缓缴期过后，仍然不能缴费的学生，按拖欠学费处理。
第十五条 因家庭经济困难，根据国家及学校的相关规定予以减免学费的学生，应由学生提出书面申请，经有关学院、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分管校长签字、主管财务校长批准后按有关规定可给予不同程度的学费减免。住宿费、代收费等不予减免。
第十六条 学生因违犯校规受到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处分，以及触犯刑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者不予退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执行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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